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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农委函〔2023〕66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第297号建议的复函

谭长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禁止露天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议》（第297号）收悉。衷心感谢您对我区秸秆露天禁烧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积极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减少露天焚烧现象
为进一步提升农作物秸秆、杂草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提高耕地质量，推进农村环境整治，减少大气污染，我区积极争取市级资金，结合实际，先后在巴川街道玉皇村、大庙镇双胜村、二坪镇中山村、高楼镇莲花村、华兴镇团林村、土桥镇新房村、维新镇新堰村建设了秸秆综合利用示范点，积极带动了示范村周边群众科学利用秸秆资源。2022年底又在巴川街道仙鱼社区、南城街道马滩村和太平镇垣楼村各建设1个秸秆肥料化利用示范点，带动周边村（社区）实施秸秆肥料化利用试点示范，此项目可持续处理农作物秸秆，实现年处理秸秆1200吨以上，同时生产出1000吨左右的有机肥，按500元/吨的有机肥单价预计，可增加示范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50万元左右，同时可有效减少群众露天违法焚烧带来的空气污染压力。2023年我委积极争取市级资金，如果立项成功，将会在更多的镇街建立秸秆资源化利用示范点，进一步减少秸秆露天焚烧现象。
二、积极开展秸秆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利益链接机制建设
（一）收运体系建设。区农业农村委积极探索，以项目为载体，统一安排，按照示范点生产出的有机肥数量为标准，每吨补贴100元，支持示范点所在的村（社区）依托农村垃圾收运的公益岗位队伍建立秸秆、杂草收运体系。由农村垃圾收运人员采取定期集中收集转运与呼叫预约收集转运相结合的模式对农户产生的农作物秸秆、杂草等进行收集并转运到集中处置点。鼓励农户和农业种植主体将秸秆及田间杂草等自行运送至处置点，推行人居环境积分制加分。区农业农村委为各处置点社会化服务队伍统一配置收集转运秸秆、杂草的三轮车，并由村委员会作为集体经济项目进行统一管理，其收入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提高了秸秆社会化服务参与单位积极性，有效推进秸秆、杂草收运体系建设。
（二）利益链接机制建设。为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及农业种植主体回收秸秆及杂草的积极性，将生产出的有机肥按一定比例免费分配给主动将作物秸秆送到处置点处置的农户（农业种植主体），其余有机肥由村委会（社区）统一处置，有效提高了群众、收运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三方面积极性，实现秸秆、杂草收运体系良性运转。
三、强化技术支撑，加强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重庆市农科院技术支撑作用，委托其对标准化有机肥示范点建设开展技术培训和指导。区农业农村委根据试点工作开展情况，及时组织全区现场会，培训秸秆回收、综合利用技术。同时加强对广大农户、农业种植企业的宣传引导，提高秸秆综合利用意识，减少露天焚烧秸秆行为。及时挖掘秸秆回收、综合利用的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介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宣传秸秆综合利用工作，大力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良好环境。
此复函已经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周伟峰审定，由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张焕兵签发。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区人大常委会，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6月15日

（联系人：李刚；联系电话：18983901381；邮政编码：402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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